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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年度：2019年度 

评价单位：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本级 

市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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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

工作的通知》（湛财绩〔2020〕6号）要求，我单位及时布置自评，

成立自评工作小组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

作，经查阅、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，填写自评表格并

综合分析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现将 2019年度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整体绩效自我评价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单位机构设置、部门职能情况。 

1．主要职能。 

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主管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职

能部门。主要职责： 

1.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筹集管理工作。贯彻、执行国家、省的

有关政策规定，研究、制定、落实我市住房公积金筹集管理的有

关措施，负责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筹集管理工作；2.编制、执行住

房公积金的归集、使用计划；3.负责登记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、

提取、使用等情况,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；4.负责审批住房公积

金的提取、使用；5.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；6.编制住房

公积金归集、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；7.负责建立各代办网点

(办事处)并管理其日常工作；8.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

的其他事项；9.承办市政府委托的其他事项。 

2．机构情况：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下称“中心”），

为市政府直属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事业单位，参照公务员法

管理。内设 4 个科室：综合科、财务科、筹集科、贷款科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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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州、廉江、吴川、徐闻、遂溪等 5 个办事处，办事处为中心派

出机构，分别负责各县（市）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。 

3．人员情况：中心定编 59 人，2019 年底在职在编职工 56

人；退休职工 14人；合同工 43人。 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。 

2019 年我中心工作目标：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 60 亿元，实

现增值收益 2 亿元。 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

2019 年，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

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总体思

路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

作会议精神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对广东工

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以及

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

不断推动我市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效益型发展，为加快建设省

域副中心城市，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作出新的更大

贡献，以优异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。2019 年

住房公积金工作目标：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 60 亿元，实现增值收

益 2 亿元。 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

1、2019 年我中心年初预算批复为 2900.93 万元，调整后预算

为 2706.04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为 1174.46万元（人员经费 1068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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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 106.30 万元），项目支出为 1531.58 万元。 

2、年度实际收入为 2705.35 万元，实际支出为 2701.47 万元，

年初财政结转结余为 22.43万元，年末财政结转结余为 26.31万元。 

3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：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

费 16.77 万元，实际支出 11.22 万元。 
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评价小组情况。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

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部署和《预

算法》有关规定，增强我中心预算绩效管理观念，进一步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。根据《中共湛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

印发〈湛江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湛改委

发〔2020〕1 号）及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年市级财政资

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湛财绩〔2020〕6号）的要求和工作部

署，对我中心整体支出开展自我绩效评价，保证整体支出绩效评

价工作顺利开展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小组

（以下简称“评价小组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价小组成员 

组  长：邓世亮 

副组长：钟日富、张振勇、程元好 

成  员：王陈红、林燕、黄惠杰、梁锋、黎影、胡胜杰、陈

静、黎彩霞 

二、评价小组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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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负责贯彻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和当地财政局整体支出绩效评

价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加强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领导，落实

工作任务； 

2、建立和完善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机制，制定并落实相关

方案，确保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完成； 

3、负责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； 

4、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，填报评分表和

数据统计表； 

5、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调查，补充和核实相关信息； 

6、撰写并提交评价报告。 

（二）自评工作过程。 
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们成立了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小

组，对照自评指标进行研究和布署，党组成员及各科室全程参与，

按照自评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

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编制下一年度预算及绩

效工作夯实基础。 

（三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。 

我中心根据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年市级财政资金

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按时向市财政局（绩效管理科）

报送相关的自评材料，并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

一致性、规范性负责。 

（四）自评材料报送及公开一致情况。 

我单位所报送的自评报告是与公开的自评报告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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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绩效自评情况 

（一）自评结果 

一年来，我中心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市住房公积

金管理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

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

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

委、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积极推进各项业务工作，住房公积金业

务不断增长，效益不断提高，实现了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效益

型发展。2019 年 6 月，市中心被评为第九届全国“人民满意的公

务员集体”，并先后被评为广东省巾帼文明岗、广东省模范职工小

家、湛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。住房公积金业务健康发展，实现年

度住房公积金归集 62.11 亿元，增值收益 2.19 亿元。根据《整体

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》规定的内容，经综合评价，我中心 2019年

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 98.43 分，财政整体支出绩效为“优”。 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

1.预算编制情况。 

预算编制严格按照预算法合理编制本部门预算，提前做好情

况摸底、数据收集、填报绩效目标、细化专项预算，根据定员和

人员经费标准、日常公用经费定额计算确定经费预算，从严控制

事业经费，按照“零增长”的原则编制“三公经费”预算。科学

编制项目支出，按照“谁申请资金，谁编制目标”的要求，编制

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。按时完成预算编制报送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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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预算执行情况。 

加强预算管理和执行力度，本着“以收定支，量入为出，保

证重点”的原则，本年度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，合理、

科学的对资金进行有序安排，基本支出按照月度均衡原则使用资

金，年底支出完成率达 99.83%。 

3.预算监督情况。 

建立健全的内控制度，同时充分发挥和利用财政、审计部门

的专业力量，将财政检查，审计监督有机结合起来，为我中心定

期开展财政监督提供专业保障。开展了 2019年度住房公积金的归

集、提取和使用、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情况以及单位预算经费收

支情况的专项审计，开展了“私车公养”问题专项审计。 

4.预算使用效益。 

    （1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。住房公积金业务健康发展，

实现年度住房公积金归集 62.11 亿元，增值收益 2.19 亿元。 

（2）重点工作完成情况。根据市直机关“四个全面”绩效考

核关于重点任务的考核数据计分，折算后市委督查部分得分为

89.75分，政府督查部分得分为 94.34分。 

（3）部门重点项目支出绩效情况：我中心不存在重点项目。 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 

单位年度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变动率较大，为

17.30%。 

(四）改进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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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支付进度和质量，严格控制结转结余资金的变动率。 

四、其他自评情况：无。 


